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90號

原      告  蔡玉瑛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英富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宏亦 

訴訟代理人  林健群律師

            黃妘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

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本票，於逾新臺幣788萬9380元及自民

國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部

分，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被告就前項確認不存在部分，不得持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

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2，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

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

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持有原告於民

國112年11月14日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

票）向本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

字第3782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在案。惟原告主張被告所持系

爭本票之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於私法上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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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謂無受侵害之危險，又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

除去，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而有權利保護之必要，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於000年00月間先遭詐騙集團以伊涉犯詐欺、

洗錢等案件，需提供金錢以證明財力為由，騙取新臺幣（下

同）58萬6000元及金飾，嗣詐騙集團又要求伊將名下不動產

設定抵押貸款，再將款項用於法院申請公證，並於112年10

月31日介紹「陳經理」（LINE暱稱「吉」）予伊，更要求伊

至郵局辦理網路銀行，及將「廖于瑩之永豐銀行帳號0-000-

0000-0000-00帳戶」設為約定轉帳帳戶，並將帳號密碼提供

予詐騙集團。待伊辦妥後，陳經理與伊相約於112年11月14

日前往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辦理借款暨不動產抵押設定事

宜，當日現場人員有陳經理、被告公司人員張家齊、廖小姐

以及代書，陳經理先要求伊簽屬任展國際理財專任委託貸款

契約書，張家齊則要求伊於借款契約書及匯款同意書上以鉛

筆打勾或框框處簽名用印，並要求伊於未記載票面金額之空

白本票上以鉛筆打勾或框框處簽名用印。嗣伊之郵局帳戶於

112年11月16日匯入788萬9380元，詐騙集團要求伊不可動

用，伊直至接獲郵局人員來電表示伊帳戶有數筆不明轉出紀

錄，始驚覺受騙，立即報案，伊始知該筆788萬9380元已於1

12年11月17日陸續轉帳匯出，匯入帳號即為上開廖于瑩之帳

號。系爭本票於伊簽屬時既未記載票面金額，且伊未授權填

寫，依票據法第11條規定，自屬無效票據，被告未經伊授

權，擅自於本票上偽造票面金額「玖佰萬元整」，並據以聲

請本票裁定，於法無據，伊主張系爭本票係偽造並拒絕給

付。又伊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指示而與被告簽約，

且金流更係流入詐騙集團所掌握之帳戶，兩造間並無成立消

費借貸契約之合意，縱有成立，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

簽屬借款契約書、系爭本票以及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意思

表示。而被告早知其匯入之金額將會遭詐騙集團再轉出，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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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無力還款，意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伊所有財

產，主觀上有可非難之惡意，依民法第72條規定背於公序良

俗而無效。則伊主張系爭本票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不存

在，並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又縱認兩造間成立消費

借貸契約，且系爭本票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存在，然被

告實際交付金額為788萬9380元，則就超過788萬9380元部

分，難謂被告之債權存在等語。並聲明：1.確認被告持有以

原告名義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2.被告應將如

附表所示之本票返還原告。3.被告不得持本院113年度司票

字第3782號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不認識原告所稱之詐騙集團成員，更非共犯。

伊於網路仲介芯元企業社專員廖小姐介紹下，知悉原告有借

貸需求，經伊審核相關借貸條件後，由伊公司業務張家齊致

電原告進行電話照會，確認原告欲向伊借款900萬元，而於1

12年11月14日對保當日，張家齊明確向原告逐條說明兩造間

借款契約書之條文內容，並告知全程錄音錄影，當日原告簽

立借款契約書、匯款同意書、本票以及切結書，而系爭本票

票面金額乃原告向張家齊表示其不會書寫金額之國字大寫，

並授權要求張家齊於現場代為書寫，伊並無偽造本票，原告

主張系爭本票為無效票據，自屬無稽。兩造間確有於112年1

1月14日達成消費借貸契約之合意，並由原告開立系爭本票

供伊收執，原告並同意就其所有不動產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

之設定登記，伊並未詐欺原告，亦非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受

第三人所詐騙，原告指定收受借款之網路銀行亦未交予伊使

用，伊亦依約將借貸款項以匯款方式交付原告，已完成借款

之給付，原告主張兩造間並未達成消費借貸之合意，並無足

採。伊並非詐騙集團成員，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

第72條規定，進而援引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自屬無

稽。又原告明確知悉借款金額為900萬元，並同意伊預扣3期

利息，及應負擔之不動產抵押債權設定相關規費、仲介服務

費及手續費等費用，原告主張兩造間之借貸契約僅就788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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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元之範圍內為債權合法有效存在，並非可採等語置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並據以聲請本院裁定准予強

制執行，經本院發給本票裁定在案，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

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民事裁定為證（見本院卷第31-32

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二）原告主張：原告交付之系爭本票因欠缺「票面金額」之應

記載事項，依票據法第11條規定而為無效票據，又因原告

未授權被告填載「票面金額」，系爭本票屬偽造，被告不

得對其主張票據權利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經查：

　　1.按票據上應記載之事項，如未記載，其票據固屬無效，惟

發票人非不得授權第三人補填，以完成票據行為（最高法

院70年度台上字第444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949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按票據法第11條第1項固規定，欠缺該法所

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但此項規

定，並不否定空白票據補充權之存在。又空白票據仍為有

價證券之一種，並不失其流通性。本件系爭支票發票之月

份，縱如蔡耀宗所證，係上訴人即執票人所補填，但上訴

人之補充行為，倘係出於票據行為人之授權，尚難仍認該

票據無效（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1474號判決意旨參

照）。是我國票據法及司法實務上並未否定空白授權票據

之效力，且就票據上絕對的應記載事項及相對的應記載事

項，發票人均得授權執票人補充填寫，但應由執票人就該

項授權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經查，本院於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112年1

1月14日之光碟影像即被證4，系爭本票（見本院卷第71

頁）藍筆書寫部分均為原告本人親自書寫、用印，原告書

寫完畢後，就票面金額部分，原告向張家齊表示「我不會

寫，你寫」等語，張家齊始以黑筆書寫票面金額之國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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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玖佰萬元整」，書寫完畢後並供原告確認，可知原告

確有授權張家齊填載系爭本票之金額，並持以行使票據權

利。是張家齊於原告授權下填載系爭本票之金額之應記載

事項後，系爭本票即屬有效，原告自應就此負票據責任。

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因欠缺本票應記載事項、被告擅自偽造

票面金額「玖佰萬元整」等語，難認可採。　　　

（三）原告主張：原告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所騙，方與

被告簽屬借款契約書及開立本票等，兩造間並無成立借貸

契約之合意，原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受詐欺所為之意

思表示，另被告係意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原告

所有財產，依民法第72條規定而無效，系爭本票暨所擔保

之原因關係債權不存在，原告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

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

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

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

明文。原告主張其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指示而與

被告簽約。惟原告並非無智識之人，原告既簽屬委託貸款

契約書、借款契約書、匯款同意書、切結書（見本院卷第

65-69、149頁），足認原告自始知悉其簽立者為消費借貸

契約，且被告亦會將借款匯入其指定帳戶，而簽立系爭借

貸契約書，且若非兩造本有協議，原告又豈會輕易將權狀

交與被告辦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足見原告知悉並認識

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效果。而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僅能

證明其有遭詐騙集團之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誤以

為其係涉犯刑案，與被告訂立系爭借貸契約，惟並不能證

明被告有參與詐騙集團對原告詐欺之犯意聯絡或行為分

擔，或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係受第三人即詐騙集團詐

欺，向被告借款、簽屬系爭本票及設定抵押權登記等情，

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原告自不得撤銷其受詐

欺所為之意思表示。則原告主張其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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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撤銷其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難認有據。　

　　2.次按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民

法第72條定有明文。民法第72條所謂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乃指法律行為本身違反國家社會

一般利益及道德觀念而言。而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公序良

俗，則應就法律行為之內容，附隨情況，以及當事人之動

機、目的及其他相關因素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83年度台

上字第15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票據為文義證券及無因

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

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

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

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之事實，自不負舉證責任。至於

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

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之反面解釋，固非法所不許，惟

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存在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簡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簽

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故依

民法第72條規定為無效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揭說

明，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

　　3.經查，觀諸原告提出之任展國際理財專任委託貸款契約

書、借貸契約書、匯款同意書（見本院卷第65-69頁），

已就借款金額、借款交付方式、利息利率、借款期間等為

約定，可知兩造間就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必要要件(如借

款金額、還款金額)，均已意思表示一致，且被告已將款

項匯至原告之郵局帳戶，為原告所自承在卷，足認被告亦

已交付借款予原告，被告稱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為兩

造間之消費借貸契約關係，衡情即可信，自難認有何背於

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之處。又原告郵局帳戶內款項(含

被告匯入之借款)，雖遭轉出至其他帳戶，然亦不影響被

告確已匯款交付借款之事實。而消費借貸契約須以物之交

付為成立要件，故足認兩造間確有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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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張被告早知其匯入之金額將會遭詐騙集團再轉出，

意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原告所有財產，主觀上

有可非難之惡意等語，並未舉證證明之，自難採憑。

　　4.綜上，本件依原告所提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有參與詐騙

集團向原告施以詐術之行為或犯意聯絡，或被告明知或可

得而知原告係受第三人詐欺，原告自不得撤銷其受詐欺所

為之意思表示。另原告否認兩造間有何消費借貸關係，並

主張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不存在，毋庸負系爭本票之

發票人責任，即與卷內證據資料不符，委無可採。

（四）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

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可知消費借貸

契約為要物契約。又金錢借貸契約係屬要物契約，故貸與

人自貸與金額中預扣利息或其他費用之部分，既未實際交

付借用人，亦未約定以借款人對貸與人負金錢給付義務為

借貸標的，自不成立金錢借貸。（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

字第980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約定利率，超過週年16%

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民法第205條亦定有明文。

本件兩造間系爭借貸契約雖約定借款金額900萬元，惟被

告僅實際交付借款788萬9380元給原告（見本院卷第73

頁），至於被告先預扣利息、仲介服務費及手續費部分，

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不得計算列入消費借貸之本金。故兩

造間僅成立借款788萬9380元之消費借貸契約。而系爭借

貸契約第5條約定：「利息以月利率2%計算，每期以1個月

計算」（見本院卷第67頁），兩造間就借款利率約定為月

利率2%，即年息24%，顯已逾民法第205條所規定之年息上

限16%，依民法第205條規定，超過16%部分，自應屬無

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788

萬9380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

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應屬有據，逾此

部分則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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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又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前揭借款債務，

且因前揭借款債務迄未清償完畢，故被告持有本票之法律

上原因尚未消滅，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本票，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788萬9

380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

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不得持本院

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裁定為執行名義於超過前開範圍部

分對原告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

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主張及調查證據（如原

告請求筆跡鑑定及調閱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之監視器，本

院認核無必要），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慧敏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隆成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利息

1 112年11月14日 900萬元 未載 年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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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90號
原      告  蔡玉瑛  


被      告  英富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宏亦  
訴訟代理人  林健群律師
            黃妘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本票，於逾新臺幣788萬9380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被告就前項確認不存在部分，不得持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2，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持有原告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在案。惟原告主張被告所持系爭本票之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於私法上之地位難謂無受侵害之危險，又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有權利保護之必要，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於000年00月間先遭詐騙集團以伊涉犯詐欺、洗錢等案件，需提供金錢以證明財力為由，騙取新臺幣（下同）58萬6000元及金飾，嗣詐騙集團又要求伊將名下不動產設定抵押貸款，再將款項用於法院申請公證，並於112年10月31日介紹「陳經理」（LINE暱稱「吉」）予伊，更要求伊至郵局辦理網路銀行，及將「廖于瑩之永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設為約定轉帳帳戶，並將帳號密碼提供予詐騙集團。待伊辦妥後，陳經理與伊相約於112年11月14日前往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辦理借款暨不動產抵押設定事宜，當日現場人員有陳經理、被告公司人員張家齊、廖小姐以及代書，陳經理先要求伊簽屬任展國際理財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張家齊則要求伊於借款契約書及匯款同意書上以鉛筆打勾或框框處簽名用印，並要求伊於未記載票面金額之空白本票上以鉛筆打勾或框框處簽名用印。嗣伊之郵局帳戶於112年11月16日匯入788萬9380元，詐騙集團要求伊不可動用，伊直至接獲郵局人員來電表示伊帳戶有數筆不明轉出紀錄，始驚覺受騙，立即報案，伊始知該筆788萬9380元已於112年11月17日陸續轉帳匯出，匯入帳號即為上開廖于瑩之帳號。系爭本票於伊簽屬時既未記載票面金額，且伊未授權填寫，依票據法第11條規定，自屬無效票據，被告未經伊授權，擅自於本票上偽造票面金額「玖佰萬元整」，並據以聲請本票裁定，於法無據，伊主張系爭本票係偽造並拒絕給付。又伊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指示而與被告簽約，且金流更係流入詐騙集團所掌握之帳戶，兩造間並無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之合意，縱有成立，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簽屬借款契約書、系爭本票以及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意思表示。而被告早知其匯入之金額將會遭詐騙集團再轉出，伊根本無力還款，意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伊所有財產，主觀上有可非難之惡意，依民法第72條規定背於公序良俗而無效。則伊主張系爭本票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不存在，並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又縱認兩造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且系爭本票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存在，然被告實際交付金額為788萬9380元，則就超過788萬9380元部分，難謂被告之債權存在等語。並聲明：1.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名義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2.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之本票返還原告。3.被告不得持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不認識原告所稱之詐騙集團成員，更非共犯。伊於網路仲介芯元企業社專員廖小姐介紹下，知悉原告有借貸需求，經伊審核相關借貸條件後，由伊公司業務張家齊致電原告進行電話照會，確認原告欲向伊借款900萬元，而於112年11月14日對保當日，張家齊明確向原告逐條說明兩造間借款契約書之條文內容，並告知全程錄音錄影，當日原告簽立借款契約書、匯款同意書、本票以及切結書，而系爭本票票面金額乃原告向張家齊表示其不會書寫金額之國字大寫，並授權要求張家齊於現場代為書寫，伊並無偽造本票，原告主張系爭本票為無效票據，自屬無稽。兩造間確有於112年11月14日達成消費借貸契約之合意，並由原告開立系爭本票供伊收執，原告並同意就其所有不動產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設定登記，伊並未詐欺原告，亦非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受第三人所詐騙，原告指定收受借款之網路銀行亦未交予伊使用，伊亦依約將借貸款項以匯款方式交付原告，已完成借款之給付，原告主張兩造間並未達成消費借貸之合意，並無足採。伊並非詐騙集團成員，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第72條規定，進而援引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自屬無稽。又原告明確知悉借款金額為900萬元，並同意伊預扣3期利息，及應負擔之不動產抵押債權設定相關規費、仲介服務費及手續費等費用，原告主張兩造間之借貸契約僅就788萬9380元之範圍內為債權合法有效存在，並非可採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並據以聲請本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發給本票裁定在案，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民事裁定為證（見本院卷第31-32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二）原告主張：原告交付之系爭本票因欠缺「票面金額」之應記載事項，依票據法第11條規定而為無效票據，又因原告未授權被告填載「票面金額」，系爭本票屬偽造，被告不得對其主張票據權利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票據上應記載之事項，如未記載，其票據固屬無效，惟發票人非不得授權第三人補填，以完成票據行為（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444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94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票據法第11條第1項固規定，欠缺該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但此項規定，並不否定空白票據補充權之存在。又空白票據仍為有價證券之一種，並不失其流通性。本件系爭支票發票之月份，縱如蔡耀宗所證，係上訴人即執票人所補填，但上訴人之補充行為，倘係出於票據行為人之授權，尚難仍認該票據無效（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147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我國票據法及司法實務上並未否定空白授權票據之效力，且就票據上絕對的應記載事項及相對的應記載事項，發票人均得授權執票人補充填寫，但應由執票人就該項授權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經查，本院於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112年11月14日之光碟影像即被證4，系爭本票（見本院卷第71頁）藍筆書寫部分均為原告本人親自書寫、用印，原告書寫完畢後，就票面金額部分，原告向張家齊表示「我不會寫，你寫」等語，張家齊始以黑筆書寫票面金額之國字大寫「玖佰萬元整」，書寫完畢後並供原告確認，可知原告確有授權張家齊填載系爭本票之金額，並持以行使票據權利。是張家齊於原告授權下填載系爭本票之金額之應記載事項後，系爭本票即屬有效，原告自應就此負票據責任。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因欠缺本票應記載事項、被告擅自偽造票面金額「玖佰萬元整」等語，難認可採。　　　
（三）原告主張：原告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所騙，方與被告簽屬借款契約書及開立本票等，兩造間並無成立借貸契約之合意，原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另被告係意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原告所有財產，依民法第72條規定而無效，系爭本票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不存在，原告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指示而與被告簽約。惟原告並非無智識之人，原告既簽屬委託貸款契約書、借款契約書、匯款同意書、切結書（見本院卷第65-69、149頁），足認原告自始知悉其簽立者為消費借貸契約，且被告亦會將借款匯入其指定帳戶，而簽立系爭借貸契約書，且若非兩造本有協議，原告又豈會輕易將權狀交與被告辦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足見原告知悉並認識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效果。而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僅能證明其有遭詐騙集團之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誤以為其係涉犯刑案，與被告訂立系爭借貸契約，惟並不能證明被告有參與詐騙集團對原告詐欺之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或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係受第三人即詐騙集團詐欺，向被告借款、簽屬系爭本票及設定抵押權登記等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原告自不得撤銷其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則原告主張其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撤銷其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難認有據。　
　　2.次按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民法第72條定有明文。民法第72條所謂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乃指法律行為本身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道德觀念而言。而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則應就法律行為之內容，附隨情況，以及當事人之動機、目的及其他相關因素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5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票據為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之事實，自不負舉證責任。至於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之反面解釋，固非法所不許，惟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存在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故依民法第72條規定為無效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
　　3.經查，觀諸原告提出之任展國際理財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借貸契約書、匯款同意書（見本院卷第65-69頁），已就借款金額、借款交付方式、利息利率、借款期間等為約定，可知兩造間就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必要要件(如借款金額、還款金額)，均已意思表示一致，且被告已將款項匯至原告之郵局帳戶，為原告所自承在卷，足認被告亦已交付借款予原告，被告稱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為兩造間之消費借貸契約關係，衡情即可信，自難認有何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之處。又原告郵局帳戶內款項(含被告匯入之借款)，雖遭轉出至其他帳戶，然亦不影響被告確已匯款交付借款之事實。而消費借貸契約須以物之交付為成立要件，故足認兩造間確有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至原告主張被告早知其匯入之金額將會遭詐騙集團再轉出，意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原告所有財產，主觀上有可非難之惡意等語，並未舉證證明之，自難採憑。
　　4.綜上，本件依原告所提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有參與詐騙集團向原告施以詐術之行為或犯意聯絡，或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係受第三人詐欺，原告自不得撤銷其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另原告否認兩造間有何消費借貸關係，並主張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不存在，毋庸負系爭本票之發票人責任，即與卷內證據資料不符，委無可採。
（四）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可知消費借貸契約為要物契約。又金錢借貸契約係屬要物契約，故貸與人自貸與金額中預扣利息或其他費用之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亦未約定以借款人對貸與人負金錢給付義務為借貸標的，自不成立金錢借貸。（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80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約定利率，超過週年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民法第205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兩造間系爭借貸契約雖約定借款金額900萬元，惟被告僅實際交付借款788萬9380元給原告（見本院卷第73頁），至於被告先預扣利息、仲介服務費及手續費部分，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不得計算列入消費借貸之本金。故兩造間僅成立借款788萬9380元之消費借貸契約。而系爭借貸契約第5條約定：「利息以月利率2%計算，每期以1個月計算」（見本院卷第67頁），兩造間就借款利率約定為月利率2%，即年息24%，顯已逾民法第205條所規定之年息上限16%，依民法第205條規定，超過16%部分，自應屬無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788萬9380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應屬有據，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五）又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前揭借款債務，且因前揭借款債務迄未清償完畢，故被告持有本票之法律上原因尚未消滅，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本票，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788萬9380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不得持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裁定為執行名義於超過前開範圍部分對原告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主張及調查證據（如原告請求筆跡鑑定及調閱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之監視器，本院認核無必要），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慧敏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隆成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利息



		1

		112年11月14日

		900萬元

		未載

		年息16%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90號
原      告  蔡玉瑛  

被      告  英富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宏亦  
訴訟代理人  林健群律師
            黃妘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
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本票，於逾新臺幣788萬9380元及自民
國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部分
，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被告就前項確認不存在部分，不得持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
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2，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
    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
    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持有原告於民
    國112年11月14日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
    ）向本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
    第3782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在案。惟原告主張被告所持系爭
    本票之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於私法上之地位難
    謂無受侵害之危險，又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
    去，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而有權利保護之必要，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於000年00月間先遭詐騙集團以伊涉犯詐欺、
    洗錢等案件，需提供金錢以證明財力為由，騙取新臺幣（下
    同）58萬6000元及金飾，嗣詐騙集團又要求伊將名下不動產
    設定抵押貸款，再將款項用於法院申請公證，並於112年10
    月31日介紹「陳經理」（LINE暱稱「吉」）予伊，更要求伊
    至郵局辦理網路銀行，及將「廖于瑩之永豐銀行帳號0-000-
    0000-0000-00帳戶」設為約定轉帳帳戶，並將帳號密碼提供
    予詐騙集團。待伊辦妥後，陳經理與伊相約於112年11月14
    日前往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辦理借款暨不動產抵押設定事
    宜，當日現場人員有陳經理、被告公司人員張家齊、廖小姐
    以及代書，陳經理先要求伊簽屬任展國際理財專任委託貸款
    契約書，張家齊則要求伊於借款契約書及匯款同意書上以鉛
    筆打勾或框框處簽名用印，並要求伊於未記載票面金額之空
    白本票上以鉛筆打勾或框框處簽名用印。嗣伊之郵局帳戶於
    112年11月16日匯入788萬9380元，詐騙集團要求伊不可動用
    ，伊直至接獲郵局人員來電表示伊帳戶有數筆不明轉出紀錄
    ，始驚覺受騙，立即報案，伊始知該筆788萬9380元已於112
    年11月17日陸續轉帳匯出，匯入帳號即為上開廖于瑩之帳號
    。系爭本票於伊簽屬時既未記載票面金額，且伊未授權填寫
    ，依票據法第11條規定，自屬無效票據，被告未經伊授權，
    擅自於本票上偽造票面金額「玖佰萬元整」，並據以聲請本
    票裁定，於法無據，伊主張系爭本票係偽造並拒絕給付。又
    伊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指示而與被告簽約，且金流
    更係流入詐騙集團所掌握之帳戶，兩造間並無成立消費借貸
    契約之合意，縱有成立，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簽屬借
    款契約書、系爭本票以及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意思表示。
    而被告早知其匯入之金額將會遭詐騙集團再轉出，伊根本無
    力還款，意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伊所有財產，主
    觀上有可非難之惡意，依民法第72條規定背於公序良俗而無
    效。則伊主張系爭本票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不存在，並
    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又縱認兩造間成立消費借貸契
    約，且系爭本票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存在，然被告實際
    交付金額為788萬9380元，則就超過788萬9380元部分，難謂
    被告之債權存在等語。並聲明：1.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名義
    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2.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
    之本票返還原告。3.被告不得持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
    號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不認識原告所稱之詐騙集團成員，更非共犯。
    伊於網路仲介芯元企業社專員廖小姐介紹下，知悉原告有借
    貸需求，經伊審核相關借貸條件後，由伊公司業務張家齊致
    電原告進行電話照會，確認原告欲向伊借款900萬元，而於1
    12年11月14日對保當日，張家齊明確向原告逐條說明兩造間
    借款契約書之條文內容，並告知全程錄音錄影，當日原告簽
    立借款契約書、匯款同意書、本票以及切結書，而系爭本票
    票面金額乃原告向張家齊表示其不會書寫金額之國字大寫，
    並授權要求張家齊於現場代為書寫，伊並無偽造本票，原告
    主張系爭本票為無效票據，自屬無稽。兩造間確有於112年1
    1月14日達成消費借貸契約之合意，並由原告開立系爭本票
    供伊收執，原告並同意就其所有不動產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
    之設定登記，伊並未詐欺原告，亦非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受
    第三人所詐騙，原告指定收受借款之網路銀行亦未交予伊使
    用，伊亦依約將借貸款項以匯款方式交付原告，已完成借款
    之給付，原告主張兩造間並未達成消費借貸之合意，並無足
    採。伊並非詐騙集團成員，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
    第72條規定，進而援引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自屬無稽
    。又原告明確知悉借款金額為900萬元，並同意伊預扣3期利
    息，及應負擔之不動產抵押債權設定相關規費、仲介服務費
    及手續費等費用，原告主張兩造間之借貸契約僅就788萬938
    0元之範圍內為債權合法有效存在，並非可採等語置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並據以聲請本院裁定准予強
      制執行，經本院發給本票裁定在案，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
      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民事裁定為證（見本院卷第31-32頁
      ），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二）原告主張：原告交付之系爭本票因欠缺「票面金額」之應
      記載事項，依票據法第11條規定而為無效票據，又因原告
      未授權被告填載「票面金額」，系爭本票屬偽造，被告不
      得對其主張票據權利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經查：
　　1.按票據上應記載之事項，如未記載，其票據固屬無效，惟
      發票人非不得授權第三人補填，以完成票據行為（最高法
      院70年度台上字第444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949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按票據法第11條第1項固規定，欠缺該法所
      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但此項規定
      ，並不否定空白票據補充權之存在。又空白票據仍為有價
      證券之一種，並不失其流通性。本件系爭支票發票之月份
      ，縱如蔡耀宗所證，係上訴人即執票人所補填，但上訴人
      之補充行為，倘係出於票據行為人之授權，尚難仍認該票
      據無效（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1474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我國票據法及司法實務上並未否定空白授權票據之效
      力，且就票據上絕對的應記載事項及相對的應記載事項，
      發票人均得授權執票人補充填寫，但應由執票人就該項授
      權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經查，本院於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112年1
      1月14日之光碟影像即被證4，系爭本票（見本院卷第71頁
      ）藍筆書寫部分均為原告本人親自書寫、用印，原告書寫
      完畢後，就票面金額部分，原告向張家齊表示「我不會寫
      ，你寫」等語，張家齊始以黑筆書寫票面金額之國字大寫
      「玖佰萬元整」，書寫完畢後並供原告確認，可知原告確
      有授權張家齊填載系爭本票之金額，並持以行使票據權利
      。是張家齊於原告授權下填載系爭本票之金額之應記載事
      項後，系爭本票即屬有效，原告自應就此負票據責任。原
      告主張系爭本票因欠缺本票應記載事項、被告擅自偽造票
      面金額「玖佰萬元整」等語，難認可採。　　　
（三）原告主張：原告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所騙，方與
      被告簽屬借款契約書及開立本票等，兩造間並無成立借貸
      契約之合意，原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受詐欺所為之意
      思表示，另被告係意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原告
      所有財產，依民法第72條規定而無效，系爭本票暨所擔保
      之原因關係債權不存在，原告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
      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
      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
      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
      明文。原告主張其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指示而與
      被告簽約。惟原告並非無智識之人，原告既簽屬委託貸款
      契約書、借款契約書、匯款同意書、切結書（見本院卷第
      65-69、149頁），足認原告自始知悉其簽立者為消費借貸
      契約，且被告亦會將借款匯入其指定帳戶，而簽立系爭借
      貸契約書，且若非兩造本有協議，原告又豈會輕易將權狀
      交與被告辦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足見原告知悉並認識
      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效果。而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僅能
      證明其有遭詐騙集團之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誤以
      為其係涉犯刑案，與被告訂立系爭借貸契約，惟並不能證
      明被告有參與詐騙集團對原告詐欺之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
      ，或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係受第三人即詐騙集團詐欺
      ，向被告借款、簽屬系爭本票及設定抵押權登記等情，依
      民法第9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原告自不得撤銷其受詐欺
      所為之意思表示。則原告主張其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
      告，撤銷其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難認有據。　
　　2.次按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民
      法第72條定有明文。民法第72條所謂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
      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乃指法律行為本身違反國家社會
      一般利益及道德觀念而言。而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
      ，則應就法律行為之內容，附隨情況，以及當事人之動機
      、目的及其他相關因素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
      字第15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票據為文義證券及無因證
      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
      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
      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
      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之事實，自不負舉證責任。至於票
      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
      ，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之反面解釋，固非法所不許，惟應
      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存在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簡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簽發
      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故依民
      法第72條規定為無效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揭說明
      ，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
　　3.經查，觀諸原告提出之任展國際理財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
      、借貸契約書、匯款同意書（見本院卷第65-69頁），已
      就借款金額、借款交付方式、利息利率、借款期間等為約
      定，可知兩造間就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必要要件(如借款
      金額、還款金額)，均已意思表示一致，且被告已將款項
      匯至原告之郵局帳戶，為原告所自承在卷，足認被告亦已
      交付借款予原告，被告稱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為兩造
      間之消費借貸契約關係，衡情即可信，自難認有何背於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之處。又原告郵局帳戶內款項(含被
      告匯入之借款)，雖遭轉出至其他帳戶，然亦不影響被告
      確已匯款交付借款之事實。而消費借貸契約須以物之交付
      為成立要件，故足認兩造間確有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至原
      告主張被告早知其匯入之金額將會遭詐騙集團再轉出，意
      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原告所有財產，主觀上有
      可非難之惡意等語，並未舉證證明之，自難採憑。
　　4.綜上，本件依原告所提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有參與詐騙
      集團向原告施以詐術之行為或犯意聯絡，或被告明知或可
      得而知原告係受第三人詐欺，原告自不得撤銷其受詐欺所
      為之意思表示。另原告否認兩造間有何消費借貸關係，並
      主張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不存在，毋庸負系爭本票之
      發票人責任，即與卷內證據資料不符，委無可採。
（四）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
      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可知消費借貸
      契約為要物契約。又金錢借貸契約係屬要物契約，故貸與
      人自貸與金額中預扣利息或其他費用之部分，既未實際交
      付借用人，亦未約定以借款人對貸與人負金錢給付義務為
      借貸標的，自不成立金錢借貸。（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
      字第980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約定利率，超過週年16%
      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民法第205條亦定有明文。
      本件兩造間系爭借貸契約雖約定借款金額900萬元，惟被
      告僅實際交付借款788萬9380元給原告（見本院卷第73頁
      ），至於被告先預扣利息、仲介服務費及手續費部分，依
      前揭規定及說明，不得計算列入消費借貸之本金。故兩造
      間僅成立借款788萬9380元之消費借貸契約。而系爭借貸
      契約第5條約定：「利息以月利率2%計算，每期以1個月計
      算」（見本院卷第67頁），兩造間就借款利率約定為月利
      率2%，即年息24%，顯已逾民法第205條所規定之年息上限
      16%，依民法第205條規定，超過16%部分，自應屬無效。
      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788萬938
      0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
      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應屬有據，逾此部分
      則屬無據。
（五）又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前揭借款債務，
      且因前揭借款債務迄未清償完畢，故被告持有本票之法律
      上原因尚未消滅，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本票，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788萬9
    380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
    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不得持本院
    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裁定為執行名義於超過前開範圍部
    分對原告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
    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主張及調查證據（如原
    告請求筆跡鑑定及調閱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之監視器，本
    院認核無必要），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慧敏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隆成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利息 1 112年11月14日 900萬元 未載 年息16%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90號
原      告  蔡玉瑛  


被      告  英富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宏亦  
訴訟代理人  林健群律師
            黃妘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本票，於逾新臺幣788萬9380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被告就前項確認不存在部分，不得持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2，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持有原告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在案。惟原告主張被告所持系爭本票之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於私法上之地位難謂無受侵害之危險，又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有權利保護之必要，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於000年00月間先遭詐騙集團以伊涉犯詐欺、洗錢等案件，需提供金錢以證明財力為由，騙取新臺幣（下同）58萬6000元及金飾，嗣詐騙集團又要求伊將名下不動產設定抵押貸款，再將款項用於法院申請公證，並於112年10月31日介紹「陳經理」（LINE暱稱「吉」）予伊，更要求伊至郵局辦理網路銀行，及將「廖于瑩之永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設為約定轉帳帳戶，並將帳號密碼提供予詐騙集團。待伊辦妥後，陳經理與伊相約於112年11月14日前往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辦理借款暨不動產抵押設定事宜，當日現場人員有陳經理、被告公司人員張家齊、廖小姐以及代書，陳經理先要求伊簽屬任展國際理財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張家齊則要求伊於借款契約書及匯款同意書上以鉛筆打勾或框框處簽名用印，並要求伊於未記載票面金額之空白本票上以鉛筆打勾或框框處簽名用印。嗣伊之郵局帳戶於112年11月16日匯入788萬9380元，詐騙集團要求伊不可動用，伊直至接獲郵局人員來電表示伊帳戶有數筆不明轉出紀錄，始驚覺受騙，立即報案，伊始知該筆788萬9380元已於112年11月17日陸續轉帳匯出，匯入帳號即為上開廖于瑩之帳號。系爭本票於伊簽屬時既未記載票面金額，且伊未授權填寫，依票據法第11條規定，自屬無效票據，被告未經伊授權，擅自於本票上偽造票面金額「玖佰萬元整」，並據以聲請本票裁定，於法無據，伊主張系爭本票係偽造並拒絕給付。又伊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指示而與被告簽約，且金流更係流入詐騙集團所掌握之帳戶，兩造間並無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之合意，縱有成立，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簽屬借款契約書、系爭本票以及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意思表示。而被告早知其匯入之金額將會遭詐騙集團再轉出，伊根本無力還款，意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伊所有財產，主觀上有可非難之惡意，依民法第72條規定背於公序良俗而無效。則伊主張系爭本票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不存在，並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又縱認兩造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且系爭本票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存在，然被告實際交付金額為788萬9380元，則就超過788萬9380元部分，難謂被告之債權存在等語。並聲明：1.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名義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2.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之本票返還原告。3.被告不得持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不認識原告所稱之詐騙集團成員，更非共犯。伊於網路仲介芯元企業社專員廖小姐介紹下，知悉原告有借貸需求，經伊審核相關借貸條件後，由伊公司業務張家齊致電原告進行電話照會，確認原告欲向伊借款900萬元，而於112年11月14日對保當日，張家齊明確向原告逐條說明兩造間借款契約書之條文內容，並告知全程錄音錄影，當日原告簽立借款契約書、匯款同意書、本票以及切結書，而系爭本票票面金額乃原告向張家齊表示其不會書寫金額之國字大寫，並授權要求張家齊於現場代為書寫，伊並無偽造本票，原告主張系爭本票為無效票據，自屬無稽。兩造間確有於112年11月14日達成消費借貸契約之合意，並由原告開立系爭本票供伊收執，原告並同意就其所有不動產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設定登記，伊並未詐欺原告，亦非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受第三人所詐騙，原告指定收受借款之網路銀行亦未交予伊使用，伊亦依約將借貸款項以匯款方式交付原告，已完成借款之給付，原告主張兩造間並未達成消費借貸之合意，並無足採。伊並非詐騙集團成員，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第72條規定，進而援引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自屬無稽。又原告明確知悉借款金額為900萬元，並同意伊預扣3期利息，及應負擔之不動產抵押債權設定相關規費、仲介服務費及手續費等費用，原告主張兩造間之借貸契約僅就788萬9380元之範圍內為債權合法有效存在，並非可採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並據以聲請本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發給本票裁定在案，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民事裁定為證（見本院卷第31-32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二）原告主張：原告交付之系爭本票因欠缺「票面金額」之應記載事項，依票據法第11條規定而為無效票據，又因原告未授權被告填載「票面金額」，系爭本票屬偽造，被告不得對其主張票據權利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票據上應記載之事項，如未記載，其票據固屬無效，惟發票人非不得授權第三人補填，以完成票據行為（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444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94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票據法第11條第1項固規定，欠缺該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但此項規定，並不否定空白票據補充權之存在。又空白票據仍為有價證券之一種，並不失其流通性。本件系爭支票發票之月份，縱如蔡耀宗所證，係上訴人即執票人所補填，但上訴人之補充行為，倘係出於票據行為人之授權，尚難仍認該票據無效（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147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我國票據法及司法實務上並未否定空白授權票據之效力，且就票據上絕對的應記載事項及相對的應記載事項，發票人均得授權執票人補充填寫，但應由執票人就該項授權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經查，本院於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112年11月14日之光碟影像即被證4，系爭本票（見本院卷第71頁）藍筆書寫部分均為原告本人親自書寫、用印，原告書寫完畢後，就票面金額部分，原告向張家齊表示「我不會寫，你寫」等語，張家齊始以黑筆書寫票面金額之國字大寫「玖佰萬元整」，書寫完畢後並供原告確認，可知原告確有授權張家齊填載系爭本票之金額，並持以行使票據權利。是張家齊於原告授權下填載系爭本票之金額之應記載事項後，系爭本票即屬有效，原告自應就此負票據責任。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因欠缺本票應記載事項、被告擅自偽造票面金額「玖佰萬元整」等語，難認可採。　　　
（三）原告主張：原告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所騙，方與被告簽屬借款契約書及開立本票等，兩造間並無成立借貸契約之合意，原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另被告係意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原告所有財產，依民法第72條規定而無效，系爭本票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不存在，原告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指示而與被告簽約。惟原告並非無智識之人，原告既簽屬委託貸款契約書、借款契約書、匯款同意書、切結書（見本院卷第65-69、149頁），足認原告自始知悉其簽立者為消費借貸契約，且被告亦會將借款匯入其指定帳戶，而簽立系爭借貸契約書，且若非兩造本有協議，原告又豈會輕易將權狀交與被告辦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足見原告知悉並認識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效果。而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僅能證明其有遭詐騙集團之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誤以為其係涉犯刑案，與被告訂立系爭借貸契約，惟並不能證明被告有參與詐騙集團對原告詐欺之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或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係受第三人即詐騙集團詐欺，向被告借款、簽屬系爭本票及設定抵押權登記等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原告自不得撤銷其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則原告主張其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撤銷其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難認有據。　
　　2.次按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民法第72條定有明文。民法第72條所謂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乃指法律行為本身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道德觀念而言。而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則應就法律行為之內容，附隨情況，以及當事人之動機、目的及其他相關因素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5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票據為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之事實，自不負舉證責任。至於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之反面解釋，固非法所不許，惟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存在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故依民法第72條規定為無效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
　　3.經查，觀諸原告提出之任展國際理財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借貸契約書、匯款同意書（見本院卷第65-69頁），已就借款金額、借款交付方式、利息利率、借款期間等為約定，可知兩造間就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必要要件(如借款金額、還款金額)，均已意思表示一致，且被告已將款項匯至原告之郵局帳戶，為原告所自承在卷，足認被告亦已交付借款予原告，被告稱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為兩造間之消費借貸契約關係，衡情即可信，自難認有何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之處。又原告郵局帳戶內款項(含被告匯入之借款)，雖遭轉出至其他帳戶，然亦不影響被告確已匯款交付借款之事實。而消費借貸契約須以物之交付為成立要件，故足認兩造間確有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至原告主張被告早知其匯入之金額將會遭詐騙集團再轉出，意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原告所有財產，主觀上有可非難之惡意等語，並未舉證證明之，自難採憑。
　　4.綜上，本件依原告所提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有參與詐騙集團向原告施以詐術之行為或犯意聯絡，或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係受第三人詐欺，原告自不得撤銷其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另原告否認兩造間有何消費借貸關係，並主張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不存在，毋庸負系爭本票之發票人責任，即與卷內證據資料不符，委無可採。
（四）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可知消費借貸契約為要物契約。又金錢借貸契約係屬要物契約，故貸與人自貸與金額中預扣利息或其他費用之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亦未約定以借款人對貸與人負金錢給付義務為借貸標的，自不成立金錢借貸。（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80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約定利率，超過週年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民法第205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兩造間系爭借貸契約雖約定借款金額900萬元，惟被告僅實際交付借款788萬9380元給原告（見本院卷第73頁），至於被告先預扣利息、仲介服務費及手續費部分，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不得計算列入消費借貸之本金。故兩造間僅成立借款788萬9380元之消費借貸契約。而系爭借貸契約第5條約定：「利息以月利率2%計算，每期以1個月計算」（見本院卷第67頁），兩造間就借款利率約定為月利率2%，即年息24%，顯已逾民法第205條所規定之年息上限16%，依民法第205條規定，超過16%部分，自應屬無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788萬9380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應屬有據，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五）又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前揭借款債務，且因前揭借款債務迄未清償完畢，故被告持有本票之法律上原因尚未消滅，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本票，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788萬9380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不得持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裁定為執行名義於超過前開範圍部分對原告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主張及調查證據（如原告請求筆跡鑑定及調閱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之監視器，本院認核無必要），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慧敏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隆成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利息



		1

		112年11月14日

		900萬元

		未載

		年息16%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90號
原      告  蔡玉瑛  

被      告  英富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宏亦  
訴訟代理人  林健群律師
            黃妘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本票，於逾新臺幣788萬9380元及自民國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被告就前項確認不存在部分，不得持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2，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持有原告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所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在案。惟原告主張被告所持系爭本票之債權不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於私法上之地位難謂無受侵害之危險，又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而有權利保護之必要，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於000年00月間先遭詐騙集團以伊涉犯詐欺、洗錢等案件，需提供金錢以證明財力為由，騙取新臺幣（下同）58萬6000元及金飾，嗣詐騙集團又要求伊將名下不動產設定抵押貸款，再將款項用於法院申請公證，並於112年10月31日介紹「陳經理」（LINE暱稱「吉」）予伊，更要求伊至郵局辦理網路銀行，及將「廖于瑩之永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設為約定轉帳帳戶，並將帳號密碼提供予詐騙集團。待伊辦妥後，陳經理與伊相約於112年11月14日前往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辦理借款暨不動產抵押設定事宜，當日現場人員有陳經理、被告公司人員張家齊、廖小姐以及代書，陳經理先要求伊簽屬任展國際理財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張家齊則要求伊於借款契約書及匯款同意書上以鉛筆打勾或框框處簽名用印，並要求伊於未記載票面金額之空白本票上以鉛筆打勾或框框處簽名用印。嗣伊之郵局帳戶於112年11月16日匯入788萬9380元，詐騙集團要求伊不可動用，伊直至接獲郵局人員來電表示伊帳戶有數筆不明轉出紀錄，始驚覺受騙，立即報案，伊始知該筆788萬9380元已於112年11月17日陸續轉帳匯出，匯入帳號即為上開廖于瑩之帳號。系爭本票於伊簽屬時既未記載票面金額，且伊未授權填寫，依票據法第11條規定，自屬無效票據，被告未經伊授權，擅自於本票上偽造票面金額「玖佰萬元整」，並據以聲請本票裁定，於法無據，伊主張系爭本票係偽造並拒絕給付。又伊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指示而與被告簽約，且金流更係流入詐騙集團所掌握之帳戶，兩造間並無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之合意，縱有成立，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簽屬借款契約書、系爭本票以及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意思表示。而被告早知其匯入之金額將會遭詐騙集團再轉出，伊根本無力還款，意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伊所有財產，主觀上有可非難之惡意，依民法第72條規定背於公序良俗而無效。則伊主張系爭本票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不存在，並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又縱認兩造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且系爭本票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存在，然被告實際交付金額為788萬9380元，則就超過788萬9380元部分，難謂被告之債權存在等語。並聲明：1.確認被告持有以原告名義簽發如附表所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2.被告應將如附表所示之本票返還原告。3.被告不得持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不認識原告所稱之詐騙集團成員，更非共犯。伊於網路仲介芯元企業社專員廖小姐介紹下，知悉原告有借貸需求，經伊審核相關借貸條件後，由伊公司業務張家齊致電原告進行電話照會，確認原告欲向伊借款900萬元，而於112年11月14日對保當日，張家齊明確向原告逐條說明兩造間借款契約書之條文內容，並告知全程錄音錄影，當日原告簽立借款契約書、匯款同意書、本票以及切結書，而系爭本票票面金額乃原告向張家齊表示其不會書寫金額之國字大寫，並授權要求張家齊於現場代為書寫，伊並無偽造本票，原告主張系爭本票為無效票據，自屬無稽。兩造間確有於112年11月14日達成消費借貸契約之合意，並由原告開立系爭本票供伊收執，原告並同意就其所有不動產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設定登記，伊並未詐欺原告，亦非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受第三人所詐騙，原告指定收受借款之網路銀行亦未交予伊使用，伊亦依約將借貸款項以匯款方式交付原告，已完成借款之給付，原告主張兩造間並未達成消費借貸之合意，並無足採。伊並非詐騙集團成員，原告主張依民法第92條第1項、第72條規定，進而援引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自屬無稽。又原告明確知悉借款金額為900萬元，並同意伊預扣3期利息，及應負擔之不動產抵押債權設定相關規費、仲介服務費及手續費等費用，原告主張兩造間之借貸契約僅就788萬9380元之範圍內為債權合法有效存在，並非可採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被告持有系爭本票，並據以聲請本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經本院發給本票裁定在案，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民事裁定為證（見本院卷第31-32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二）原告主張：原告交付之系爭本票因欠缺「票面金額」之應記載事項，依票據法第11條規定而為無效票據，又因原告未授權被告填載「票面金額」，系爭本票屬偽造，被告不得對其主張票據權利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票據上應記載之事項，如未記載，其票據固屬無效，惟發票人非不得授權第三人補填，以完成票據行為（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444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94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票據法第11條第1項固規定，欠缺該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其票據無效。但此項規定，並不否定空白票據補充權之存在。又空白票據仍為有價證券之一種，並不失其流通性。本件系爭支票發票之月份，縱如蔡耀宗所證，係上訴人即執票人所補填，但上訴人之補充行為，倘係出於票據行為人之授權，尚難仍認該票據無效（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147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我國票據法及司法實務上並未否定空白授權票據之效力，且就票據上絕對的應記載事項及相對的應記載事項，發票人均得授權執票人補充填寫，但應由執票人就該項授權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2.經查，本院於113年7月1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112年11月14日之光碟影像即被證4，系爭本票（見本院卷第71頁）藍筆書寫部分均為原告本人親自書寫、用印，原告書寫完畢後，就票面金額部分，原告向張家齊表示「我不會寫，你寫」等語，張家齊始以黑筆書寫票面金額之國字大寫「玖佰萬元整」，書寫完畢後並供原告確認，可知原告確有授權張家齊填載系爭本票之金額，並持以行使票據權利。是張家齊於原告授權下填載系爭本票之金額之應記載事項後，系爭本票即屬有效，原告自應就此負票據責任。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因欠缺本票應記載事項、被告擅自偽造票面金額「玖佰萬元整」等語，難認可採。　　　
（三）原告主張：原告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所騙，方與被告簽屬借款契約書及開立本票等，兩造間並無成立借貸契約之合意，原告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另被告係意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原告所有財產，依民法第72條規定而無效，系爭本票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不存在，原告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為抗辯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並無資金需求，係受詐騙集團指示而與被告簽約。惟原告並非無智識之人，原告既簽屬委託貸款契約書、借款契約書、匯款同意書、切結書（見本院卷第65-69、149頁），足認原告自始知悉其簽立者為消費借貸契約，且被告亦會將借款匯入其指定帳戶，而簽立系爭借貸契約書，且若非兩造本有協議，原告又豈會輕易將權狀交與被告辦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足見原告知悉並認識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效果。而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僅能證明其有遭詐騙集團之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誤以為其係涉犯刑案，與被告訂立系爭借貸契約，惟並不能證明被告有參與詐騙集團對原告詐欺之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或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係受第三人即詐騙集團詐欺，向被告借款、簽屬系爭本票及設定抵押權登記等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原告自不得撤銷其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則原告主張其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撤銷其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難認有據。　
　　2.次按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民法第72條定有明文。民法第72條所謂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乃指法律行為本身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道德觀念而言。而法律行為是否違反公序良俗，則應就法律行為之內容，附隨情況，以及當事人之動機、目的及其他相關因素綜合判斷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5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票據為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之事實，自不負舉證責任。至於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之反面解釋，固非法所不許，惟應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存在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簡上字第4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故依民法第72條規定為無效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依上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
　　3.經查，觀諸原告提出之任展國際理財專任委託貸款契約書、借貸契約書、匯款同意書（見本院卷第65-69頁），已就借款金額、借款交付方式、利息利率、借款期間等為約定，可知兩造間就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必要要件(如借款金額、還款金額)，均已意思表示一致，且被告已將款項匯至原告之郵局帳戶，為原告所自承在卷，足認被告亦已交付借款予原告，被告稱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為兩造間之消費借貸契約關係，衡情即可信，自難認有何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之處。又原告郵局帳戶內款項(含被告匯入之借款)，雖遭轉出至其他帳戶，然亦不影響被告確已匯款交付借款之事實。而消費借貸契約須以物之交付為成立要件，故足認兩造間確有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至原告主張被告早知其匯入之金額將會遭詐騙集團再轉出，意圖以聲請本票強制執行方式取得原告所有財產，主觀上有可非難之惡意等語，並未舉證證明之，自難採憑。
　　4.綜上，本件依原告所提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有參與詐騙集團向原告施以詐術之行為或犯意聯絡，或被告明知或可得而知原告係受第三人詐欺，原告自不得撤銷其受詐欺所為之意思表示。另原告否認兩造間有何消費借貸關係，並主張系爭本票之基礎原因關係不存在，毋庸負系爭本票之發票人責任，即與卷內證據資料不符，委無可採。
（四）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可知消費借貸契約為要物契約。又金錢借貸契約係屬要物契約，故貸與人自貸與金額中預扣利息或其他費用之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亦未約定以借款人對貸與人負金錢給付義務為借貸標的，自不成立金錢借貸。（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80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約定利率，超過週年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民法第205條亦定有明文。本件兩造間系爭借貸契約雖約定借款金額900萬元，惟被告僅實際交付借款788萬9380元給原告（見本院卷第73頁），至於被告先預扣利息、仲介服務費及手續費部分，依前揭規定及說明，不得計算列入消費借貸之本金。故兩造間僅成立借款788萬9380元之消費借貸契約。而系爭借貸契約第5條約定：「利息以月利率2%計算，每期以1個月計算」（見本院卷第67頁），兩造間就借款利率約定為月利率2%，即年息24%，顯已逾民法第205條所規定之年息上限16%，依民法第205條規定，超過16%部分，自應屬無效。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788萬9380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應屬有據，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五）又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交予被告，以供擔保前揭借款債務，且因前揭借款債務迄未清償完畢，故被告持有本票之法律上原因尚未消滅，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本票，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788萬9380元及自112年11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並請求被告不得持本院113年度司票字第3782號裁定為執行名義於超過前開範圍部分對原告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主張及調查證據（如原告請求筆跡鑑定及調閱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之監視器，本院認核無必要），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謝慧敏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張隆成　
附表：
編號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利息 1 112年11月14日 900萬元 未載 年息16% 



